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13〕897号）、《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冀发〔2013〕23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包括中央、省级财政用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专项资金。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以各设区市（含定州市、辛集市，下同）、县（市、区）投入为主，中央、省级财政予以适当补助。

第三条  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原则：

（一）突出重点。资金主要支持大气污染防治任务重、社会关注度高的行业和地区。

（二）注重实效。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安排资金。

（三）公平公正。客观公正，公开透明。

（四）权责一致。资金使用和责任相统一。

第四条  专项资金由省环境保护厅（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财政厅会同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提出分配意见，报省政府审定后执行。

专项资金分配采用项目和因素相结合的方式。有具体项目和补助标准的事项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分配；其他资金按照因素分配。分配因素主要考虑年度污染物减排量、污染治理投入、细颗粒物浓度下降率和上年度考核结果，并结合《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规定的重点任务来确定。其中，下拨各设区市的资金，由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中牵头负责该项工作的成员单位（以下简称“省级牵头单位”）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并报请省政府审定。省本级项目一般应由项目承担单位按相关规定对其实施方案组织专家论证，报省环境保护厅、省财政厅审定后按相关规定实施。

第五条  专项资金采取当年预拨、次年清算的方式下达。

（一）资金预拨。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根据预算安排和省政府审定后的分配方案预拨补助资金。

（二）资金清算。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会同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按照国家和本省的要求做好资金清算工作。

第六条  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专项资金的导向作用。专项资金使用应按照资金分配额度，全部用于落实《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

第七条  收到预拨资金两个月内，各设区市环境保护、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按照专项资金使用方向和要求，提出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的具体方案，报当地政府批准后及时拨付，同时将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方案、拨付文件报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备案。

第八条  各设区市、县（市、区）政府对本辖区项目组织实施、资金使用管理承担责任。

省级牵头单位负责牵头任务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及验收，配合做好资金清算和审计工作。资金数额较大的项目，应制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第九条  专项资金使用要严格执行财政资金管理制度，专款专用，专账核算，确保资金发挥效益。

已经获得其他中央、省级财政资金支持或者已经有中央、省级财政资金来源的项目不再支持。

省级牵头单位和设区市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监管制度，重点对专项资金使用、工作进度、建设管理、污染物减排以及空气质量改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限期整改。    

第十条  省环境保护厅、省财政厅等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对各地各部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适时进行监督检查，并接受财政部驻河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等相关部门的监督、审计。

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下达后，各设区市财政、环境保护部门在每季第一个月的5日前，联合向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报送项目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

第十二条  省本级使用的资金，由项目承担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要求执行，并对项目实施、资金使用承担责任。
第十三条  对截留、挪用、骗取专项资金或有其他违规行为的，一经查实，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427号）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各设区市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当地的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